
6/7 中缝5/8 中缝2/3 中缝1/4 中缝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5)辽0781司惩4号 范海涛：本院执行申请执行

人王林芝与被执行人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查

明被罚款人范海涛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六)项、第一百一十

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对被执行人范海

涛罚款2000元，限于2025年11月20日前交纳，如

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

口头或书面向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

蒋娟：本院受理刘可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法庭(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嘉兴心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黄亚芸

与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3)嘉仲字第096号裁决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嘉兴仲裁委员会

(2025)徐仲受字第178号 徐州悦客美誉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魏坤与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5年12月10

日9时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不公开审理。如届时

你未到庭参加仲裁，本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徐州仲裁委员会

陈治军、张志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677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

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魏海磊、刘园园：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679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

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吴雪梅、刘海燕：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683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

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孙丽丽、孙欢欢：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678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

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张利红(身份证号：13042819700808****)：本会受理

申请人大唐保定热电厂与你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

(【2025】保裁字第0048号)，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

知书(二)、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仲裁费用表、选定仲裁员通知书，自公告

起30日内来本会(保定市北二环大学科技园6A号

楼5层东)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举证、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

辩期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5年12月25日9时在本

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湖北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

上海汇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方合同纠纷案

[孝仲裁〔2025〕020号]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

方送达，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裁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孝感市新桥路3号信访

大楼603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孝感仲裁委员会

行政处理决定书公告

行为人：江苏展奥建筑装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634079486Q

法定代表人：习建勋

公司联系电话：025-52109469

住址：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0号翠屏国际城

梧桐苑1幢102室

  儋州市白马井镇凤凰海岸悦海湾二期2#楼公

共区域精装修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存在拖欠工人工

资的情况，行为人作为该涉案项目总施工单位，依

法负有清偿工人工资法定义务。

  我局于2025年9月30日依法通过媒体公告的方

式对行为人送达《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儋人社告字〔2025〕A24号)，

将我局拟作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理

内容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了行为人，

行为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现要求行为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我局领取《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

理决定书》(儋人社决字〔2025〕A21号)，处理决定书

内容如下：责令海南溶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一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行为人、儋州海蓝金鸿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立即支付宋有庆等10名工

人工资共计叁拾万肆仟捌佰元整(￥304800.00)。如

逾期未领取视为已送达，此《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行政处理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行为人如对本行政处理不服，在接到本处理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6个月内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

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期

满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的，我局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何圣夫 电话：0898-23320779

      王振伟 电话：0898-23311212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西侧儋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接待室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1月4日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公告

行为人：俞传水

身份证号：34012119680801****

联系电话：14755646933

住所地：长丰县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

  你因破坏耕地建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及相关法律规定，长丰

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29日依法对你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长水执决〔2025〕00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长丰县水湖镇人

民政府(长丰路127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六十日

内向长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公告期满后六个月内直接向长丰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

停止执行。

  联系人：杨乐 联系电话：0551-66660993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6日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公告

行为人：俞家忠

身份证号：34012119551203****

联系电话：18755472893

住所地：长丰县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

  你因破坏耕地建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及相关法律规定，长丰

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29日依法对你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长水执决〔2025〕0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长丰县水湖镇人

民政府(长丰路127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六十

日内向长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在公告期满后六个月内直接向长丰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

不停止执行。

  联系人：杨乐 联系电话：0551-66660993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6日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公告

行为人：俞磊

身份证号：34012119860402****

联系电话：15375422234

住所地：长丰县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

  你因破坏耕地建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及相关法律规定，长丰

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12日依法对你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长水执决〔2025〕00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长丰县水湖镇人

民政府(长丰路127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六十

日内向长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在公告期满后六个月内直接向长丰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

不停止执行。

  联系人：杨乐 联系电话：0551-66660993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6日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行政程序处理情况答复书公告

行为人：夏彩红

身份证号：34012119670104****

联系电话：18715156773

住所地：长丰县水湖镇水苑新村17栋403室

  您反映：“1、其临时救助款没有按时发放；2、

水湖镇为其提供的工作岗位，从2025年4月至今未

发放工资。”的信访诉求，我镇已于2025年9月16日

受理，同年10月22日作出《行政程序处理情况答复

书》，对您所反映的上述两项诉求不予支持。

  因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行政程序处理

情况答复书》(水政信〔2025〕167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长丰县水湖

镇人民政府(长丰路127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答复意见，可自收到本答复书之

日起60日内向长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自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长丰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闫佳佳 联系电话：0551-66661092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6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吴岩峰：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
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
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
将(2025)苏0509执3367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
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2，096.81元提存我处。公证
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携
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
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8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3)苏0509执7033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陆红礼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
款人民币2，000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
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
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
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
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3)苏0509执10785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何北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
人民币14，800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
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
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
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8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2)苏0509执4477号《执行款提
存通知书》(俞凌峰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
币1，579，108.83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
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
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
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
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8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2)苏0509执676号《执行款提存
通知书》(马晴贩卖毒品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
币124，282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
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
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
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
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8月2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4864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朱强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
人民币3，641.20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
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
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
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
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8月2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4865号《执行款提
存通知书》(陈萱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
币3，413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
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
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
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
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丁美玲：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
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
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
(2019)苏0509执5706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项
下的执行款人民币216，500元提存我处。公证
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携
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
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6)苏0509执1507号《执行款提
存通知书》(苏州中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吴江市申卯织造有限公司、干卫民、陈洁、
干劲、吴江市广华电器有限公司、钱国龙、杨
羚、吴江开元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朱培华、王
桂华、朱明华、苏州市葛莱实业有限公司、陈
炯、沈昊追偿权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
65，906.86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
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
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
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
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2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4238号《执行款提
存通知书》(刘琪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
4，794.66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
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
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
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
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5057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与张海彬罚金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6，
632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
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
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
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
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4)吴江执字第03817号《执
行款提存通知书》(苏州中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吴江市申卯织造有限公司、干卫民、
陈洁、干劲、吴江市广华电器有限公司、钱国
龙、杨羚、吴江开元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朱培
华、王桂华、朱明华、苏州市葛莱实业有限公
司、陈炯追偿权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
12，321.77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
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
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
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
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3)吴江执字第2004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周金华与被执行人秦建国、郅雅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24，
722.41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
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
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
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
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2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3865号《执行款提
存通知书》(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与
被执行人丁倩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
18，744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
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案
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处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
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5)吴江执字第02051号《执行
款提存通知书》(吴江市金鑫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吴江市东方轻化制造有限公司、阮
金富、阮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
款人民币32，069.15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
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
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
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
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5)吴江执字第02051号《执行
款提存通知书》(吴江市金鑫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吴江市东方轻化制造有限公司、阮
金富、阮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
款人民币12，078.35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
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
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
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
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2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5)吴江执字第01161号《执行
款提存通知书》(苏州亨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苏州欣亿来纺织有限公司、王小康、戚龙
珠、王彬彬、沈玉芳、吴江市天之娇喷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伊澜纺织有限公司、吴江天悦针纺织有限
公司、张明其、陈凤娟、吴江市协大纺织有限公司、
朱跃明、钮红芳追偿权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
民币754，928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
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
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
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
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5年9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16)苏0509执6871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
分行与被执行人吴江市金昌纺织有限公司、吴
江市鲈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计佩峰、
潘丽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
人民币7，2947.75元(第一笔62581.75元、第二笔
10366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
从提存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
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
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
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刘华于2025年10月1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证号：411202198105282516，现声明作废。
祝豪于2025年10月17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证号：411503198901121759，本人已申领新
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滕延刚遗失警官证，证号：3703691，声明
作废。
张占利遗失警察证件，证号：116125，声明
作废。
朱林溢于2025年11月4日不慎遗失律师工
作证，执业证号：13101202360670895，声明
作废。
彭新贤于2025年11月4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2062419920317184X，声明作废。
洪君萍(性别：女，母亲：林亚妹，父亲：洪助
致)出生于2018年5月23日，编号R350491098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杜云武遗失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0 0 0 7 5 5 9 ，证书管理号：
07355143507510137，声明作废。
杨韵婷于2025年11月3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35018120050815****，自登报之
日起本人不承担被人冒用引发的法律责
任，特此声明。
陈贻宇遗失宝安区西乡街道新湖路圣淘沙
骏园3栋B单元1301不动产权证，深房地字第
5000274631号，声明作废。
本人吴雪芹遗失宜昌长江国际文化广场有
限公司开具的位于宜昌城东大道112号8号
楼704室预收款发票，发票号为02168933，金
额为612364.00元，声明作废。
父亲色仪，母亲尕吉，遗失儿子才仁索南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W630022739，出生日期：
2023年1月26日，声明作废。
父亲索南尖措，母亲旦卓，遗失女儿斯丹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X630037955，出生日期：
2023年12月2日，声明作废。
濮阳市自驾旅游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10900MJG300060R)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编码：4109020104645，声明作废。
松桃嘉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0628MABUR8054Q)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编码5206288811045)、公章(编码
5206288811044)，声明作废。
莆田市金公主珠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304337663344E)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私章(法人：徐兴邦)，声
明作废。
新疆酷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编码6 5 3 1 0 1 0 1 2 6 8 3 1 )、财务章(编码
6531010126832)，声明作废。
新疆酷炫娱乐城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章
(编码6 5 0 1 0 4 0 5 8 7 1 3 3 )、合同章(编码
6501040587134 )、法人章(张跃印，编码
6501040587135)声明作废。
新疆耕禾竹芳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6501030178131、财务章6501030178132、合同
章650 1 0 3 0 1 7 8 1 3 4、法人章(袁明厚印，
6501030178135)，声明作废。
德化县铂垚陶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526MA31JGB78H)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财苑小区业主委员会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琼山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265041989924，核准号：
J6410081181901，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海区紫泥镇康巧薇百货零售超
市遗失公章一枚，编码：35060410013592，
声明作废。
贵州风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0602MA6HH8MC61)不慎遗失财
务章一枚，编码5206028803856，声明作废。
湖北马里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81597183099R)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明市梅列区邓家小诺小吃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50402MA34MGJ51F)不慎遗失公
章，印章编码：35040410017886，声明作废。
漳平市万达毛竹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3350881MA2XU6G967)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CALXAG7R)不慎于2025年
11月5日一并遗失以下重要物品：1.单位公
章一枚(印章编号46010000713864)；2.财务专
用章一枚(印章编号46010000713865)；3.发票
专用章一枚(印章编号46010000713866)；4.法
人公章一枚(法人姓名：顾巧红，印章编号
46010000713867)；现声明以上公章、印鉴自
遗失之日起全部作废。
盘锦鑫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11100MA0UUMAE62)不慎遗失老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现声明作废。
辽宁国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211022001030854)，声明作废。
沈阳灏博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2 1 0 1 1 3 0 0 1 0 7 9 8 9 3 、财 务 专 用 章
2 1 0 1 1 3 0 0 1 0 7 9 8 9 4 、张 静 法 人 章
210113001079897，声明作废。
西吉县新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2MA760A9N8M，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大理市潇遥居客栈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32901MAC28D5L3W)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5329006001471，声明作废。
福州谦宝旺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码：3501020151918，声明作废。
潜江市宏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4290056023066，声明作废。
海城市响堂区三星冰雪速融剂新材料经营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10381MAC5YNH77T)，法人章丢失，编
号：210381001026969，声明作废。
海城市耿庄镇娟子物资经销处(个体工商
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10381MAEX78T90D，法人章丢失，编号：
210381001067570，现声明作废。
福州市仓山区新意镜视光眼镜店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西藏美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编
号：54010310019887)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岩岸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200MA5T6CD86G，遗失财务
章，声明作废。
十堰佐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湖北方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入库单
两份，单据号：CGRK84515，入库信息为：
液压助力器ZLQ40R12010M8Z32R，11件，
高压油管ZXJM16MK16-XZ，11件；单据
号CGRK 8 4 5 1 4 ，入库信息：高压油管
DLBM1 8MK1 6 -XZ，1 1件，低压油管
ZLQHY-XZ，11件，入库时间为2024年9月
19日。声明作废。
福建龙井山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北京梦想亿家文化传播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5649894P）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壹佳懿传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M17U5E）
不 慎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4690240005175，声明作废。
天津舒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2MA05WTGX77)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宁河区廉庄镇前米厂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9 1 2 0 0 2 0 1 0 0 0 0 0 4 0 5 9 6 ，核准号：
J1100105512003，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区支行，声明作废。
天津市宁河区廉庄镇西朱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9 1 2 0 0 4 0 1 0 0 0 0 0 4 0 6 0 2 ，核 准 号 ：
J1100105512402，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区支行，声明作废。
潍坊中狮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5AH0960、
注册号：F0397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110105X00092734)，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越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9MA01M7Q45G)作废法定名称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泗水贵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5625745K)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成立公告：长垣市蒲北街道商会，现经业务
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并完成验
资，同意成立，现予以公告。成立登记后自
愿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登记管理机关
的管理。地址：长垣市蒲北区防腐大厦9
楼，法定代表人：翟建明。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关于办理
解跃同志逝世后有关事宜的公告

  解跃，男，1935年5月1日出生，系我院离
休职工，2023年3月9日因病去世。现请解跃
同志继承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内，来
院办理解跃同志逝世后有关事宜。逾期未
办理，按相关规定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8-83196865。

公 告

王运香：邢台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已
受理申请人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王运香之间合同
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2025年邢仲字第235
号)。申请人请求：1、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
人偿还垫付款25000元及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4倍计算自2024年1月11日至实际
偿还完毕垫付款之日止的利息；2、责令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承担违约金5000元；3、责令
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律师费3000元；4、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等
实际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因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不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和仲裁庭选定
书、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仲裁风险责任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本公告送达期满后5日内提交
答辩书、仲裁员和仲裁庭选定书、证据材料
等。答辩期满后3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开
庭通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10个工作日
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本会地址：邢台市信
都区冶金北路与永祥街交叉口西北角综合
楼7层，本会电话：0319-3288755)。

邢台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刘超、任佳丽、司开生、哈密市启航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哈密市金鑫德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哈密市启明星运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五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5)新2201民初5808号、(2025)新
2201民初5774号、(2025)新2201民初5775
号、(2025 )新2201民初5804号、(2025 )新
2201民初578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石油基地石油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刘超、任佳丽、赵新刚、哈密市启航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哈密市金鑫德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哈密市平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四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5)新2201民初6014号、(2025)新2201民初
5998号、(2025)新2201民初6015号、(2025)号新
2201民初599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6时(节假日顺延)在石油基地石油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捷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舒
其和与你单位劳动报酬劳动争议案[案号：
皖六霍劳人仲案(2025)173号]，因你单位无
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组
庭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
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向本委提交答辩书和证据。现定于2025年
12月15日9时在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201仲裁庭开庭，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霍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莎莎、丁奎(张利秋)、王帅、陈文杰、陈雅
茹、田雪、吕立柱、邹洁、敖立伟、杨华强、张
宝钗、马新、白新阳、吕财、杨希浩、梁晓梅、
高纯丽、倪汶燕、赵雪、王志华、李宗敏、曲
仕禹、唐博、梁涛、蔺琳、谢横恒、李丽、崔
巍、张育红、郭伟娟、刘秀英、王金霞、陈振
洋、刘国琴、王强、刘平平、李金增、潘振东、
康克全、沈蒙、刘梦杰、王伟、刘慧、陈海丽、
王超、张青风、冯先波、曾美芳、赵现刚、刘
杨：我委受理的申请人幸福基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怀来分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经审理已作出裁决，现依法公告
送达张仲(2025)民裁字第127、141、142、143、
144、145、146、147、150、151、152、153、154、155、
159、167、168、170、172、175、176、178、181、183、
186、187、188、189、190、196、198、199、200、201、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4、
215、216、217、219、240、254上述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东台生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因其他方式
送达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人
社察催字〔2025〕第7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请你单位在接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
依法支付职工工资34000元，其中杨科16000
元、杨超18000元。另加付工资数额50%的赔
偿金17000元，其中杨科8000元，杨超9000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浙0108民初11642号 李棒：本院受理
原告宋孝明诉被告李棒、俞黎明、浙江中南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反诉状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于
2025年12月25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
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齐国庆、吴秀娟：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辽0902民初211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韩翠平、李庆和：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辽0902民初21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付国祥、小花：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们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4)辽0902民初214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王影、艾凤廷：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们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4)辽0902民初215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吴海英：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辽0902民初22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李景龙、李丽平：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辽0902民初226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魏宏君：本院审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阜新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辽0902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闵振刚：本院审理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阜新中心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辽0902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
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何文莹诉被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继承人佟德林的继
承人公告送达（2025）冀1022民初4581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安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张振刚与裴爱文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张振刚将其对(2021)冀0283民初2184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裴爱文。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迁安市天
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裴爱文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迁安市天直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向裴爱文履
行(2021)冀0283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张振刚 裴爱文
2025年11月5日

公 告
  2025年10月11日，申请人保利和乐(珠
海)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处提出申
请，称因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珠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民法院先后向申请人公司发出协助执
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冻结了深圳市邦
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德公
司”)在申请人公司的应收账款，故将应归
还给邦德公司的借款本金206.28万元在我
处办理提存公证，该提存款已于2025年10
月11日提存至我处提存专户。
  具体领取事宜请相关权利人详询
本处。
  联系人：常田 联系电话：18971587949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
大道355号铭丰大厦2501-2505号

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


